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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没
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1、股东大会届次：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已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
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3、股东大会的主持人：副董事长陶德胜先生。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①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下午2:00；②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下午3:00（或
紧随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③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下午3:30（或
紧随公司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结束后）。

（2）网络投票时间：①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5年 5月 29日上午 9:15至2025年5月29日下午3:00；②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5年5月29日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6、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7、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1）A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
（2）H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8、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①2024年度股东大会：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股东及于股权登记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前在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H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②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股东，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③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于股权登记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前在卓佳证券登记有限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H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审计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9、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六楼会议室。10、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情况如下：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其中：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A股股东人数

H股股东人数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

8

3

434,399,934

238,759,224

195,640,710

48.6569%

26.7433%

21.9136%

419

34,785,483

3.8963%

430

469,185,417

52.5532%

425

35,337,083

3.9581%

（2）公司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7

238,529,024

40.2259%

419

34,785,483

5.8663%

（3）公司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H股股份总数（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的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3

195,619,510

65.2485%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普通

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特别决议案均已经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24年度股东大会：

普通决议案：1、审议及批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2、审议及批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3、审议及批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4、审议及批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5、审议及批准《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6、审议及批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丽珠生物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及天

诚实业有限公司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特别决议案：7、审议及批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不含本公司已回购但未注销的股份数量），向本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
利人民币11.00元（含税）。本次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8、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9、审议及批准《关于继续实施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10、审议及批准《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特别决议案：1、审议及批准《关于继续实施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2、审议及批准《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特别决议案：1、审议及批准《关于继续实施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2、审议及批准《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三、决议案投票结果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号

普通决议案

1

2

3

4

5

6

特别决议案

7

8

审议议案

《2024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2024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2024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4 年年
度 报 告（全 文 及 摘

要）》

《关于聘任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
丽珠生物增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关于公司授信融资
暨为下属附属公司
提供融资担保的议

案》

股份类别

总计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A股

H股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

469,185,417

35,337,083

273,544,707

195,640,710

469,185,417

35,337,083

273,544,707

195,640,710

469,185,417

35,337,083

273,544,707

195,640,710

469,185,417

35,337,083

273,544,707

195,640,710

469,185,417

35,337,083

273,544,707

195,640,710

67,613,121

35,337,083

35,337,083

32,276,038

469,185,417

35,337,083

273,544,707

195,640,710

469,185,417

35,337,083

273,544,707

195,640,710

同意

股数

468,202,
957

34,736,
023

272,943,
647

195,259,
310

468,198,
057

34,731,
123

272,938,
747

195,259,
310

468,195,
457

34,728,
523

272,936,
147

195,259,
310

468,213,
832

34,746,
898

272,954,
522

195,259,
310

467,857,
281

34,663,
647

272,871,
271

194,986,
010

66,894,
716

34,619,
078

34,619,
078

32,275,
638

468,647,
932

34,799,
998

273,007,
622

195,640,
310

461,051,
081

33,283,
485

271,491,
109

189,559,
972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的比例

99.7906%

98.2991%

99.7803%

99.8051%

99.7896%

98.2852%

99.7785%

99.8051%

99.7890%

98.2778%

99.7775%

99.8051%

99.7929%

98.3298%

99.7842%

99.8051%

99.7169%

98.0943%

99.7538%

99.6654%

98.9375%

97.9681%

97.9681%

99.9988%

99.8854%

98.4801%

99.8037%

99.9998%

98.2663%

94.1885%

99.2493%

96.8919%

反对

股数

809,540

508,540

508,540

301,000

809,440

508,440

508,440

301,000

808,940

507,940

507,940

301,000

808,940

507,940

507,940

301,000

1,254,791

600,491

600,491

654,300

686,760

686,760

686,760

0

516,185

516,185

516,185

0

8,039,091

1,958,753

1,958,753

6,080,338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0.1725%

1.4391%

0.1859%

0.1539%

0.1725%

1.4388%

0.1859%

0.1539%

0.1724%

1.4374%

0.1857%

0.1539%

0.1724%

1.4374%

0.1857%

0.1539%

0.2674%

1.6993%

0.2195%

0.3344%

1.0157%

1.9435%

1.9435%

0.0000%

0.1100%

1.4607%

0.1887%

0.0000%

1.7134%

5.5431%

0.7161%

3.1079%

弃权

股数

172,920

92,520

92,520

80,400

177,920

97,520

97,520

80,400

181,020

100,620

100,620

80,400

162,645

82,245

82,245

80,400

73,345

72,945

72,945

400

31,645

31,245

31,245

400

21,300

20,900

20,900

400

95,245

94,845

94,845

400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0.0369%

0.2618%

0.0338%

0.0411%

0.0379%

0.2760%

0.0357%

0.0411%

0.0386%

0.2847%

0.0368%

0.0411%

0.0347%

0.2327%

0.0301%

0.0411%

0.0156%

0.2064%

0.0267%

0.0002%

0.0468%

0.0884%

0.0884%

0.0012%

0.0045%

0.0591%

0.0076%

0.0002%

0.0203%

0.2684%

0.0347%

0.0002%

议案
是否
通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9

10

《关于继续实施回购
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

案的议案》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
购本公司 H 股的一

般授权》

总计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A股

H股

469,185,417

35,337,083

273,544,707

195,640,710

469,185,417

35,337,083

273,544,707

195,640,710

468,388,
177

34,841,
243

273,048,
867

195,339,
310

467,784,
838

34,591,
204

272,798,
828

194,986,
010

99.8301%

98.5968%

99.8187%

99.8459%

99.7015%

97.8892%

99.7273%

99.6654%

783,240

482,240

482,240

301,000

1,351,579

697,279

697,279

654,300

0.1669%

1.3647%

0.1763%

0.1539%

0.2881%

1.9732%

0.2549%

0.3344%

14,000

13,600

13,600

400

49,000

48,600

48,600

400

0.0030%

0.0385%

0.0050%

0.0002%

0.0104%

0.1375%

0.0178%

0.0002%

是

是

注：A股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低于5%的A股
股东。2、公司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号

特别决议案

1

2

审议议案

《关于继续实施回购
公司部分 A 股股份
方案的议案》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
购本公司 H 股的一
般授权》

股份类别

A股

其中：A 股
中 小 投 资

者

A股

其中：A 股
中 小 投 资

者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数

273,314,507

35,106,883

273,314,507

35,106,883

同意

股数

272,818,
667

34,611,043

272,568,
628

34,361,004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的比例

99.8186%

98.5876%

99.7271%

97.8754%

反对

股数

482,240

482,240

697,279

697,279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0.1764%

1.3736%

0.2551%

1.9862%

弃权

股数

13,600

13,600

48,600

48,600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0.0050%

0.0387%

0.0178%

0.1384%

议
案
是
否
通
过

是

是

注：A股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低于5%的A股
股东。

3、公司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号

特别决议案

1

2

审议议案

《关于继续实施回购
公司部分 A 股股份
方案的议案》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
购本公司 H 股的一
般授权》

股份类别

H股

H股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数

195,619,510

195,619,510

同意

股数

195,318,
110

194,964,
810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的比例

99.8459%

99.6653%

反对

股数

301,000

654,300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0.1539%

0.3345%

弃权

股数

400

400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0.0002%

0.0002%

议
案
是
否
通
过

是

是

本公司聘任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本次股东大会上担任点票监察员。
本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两名股东代表及一名监事代表共同担任本次股
东大会投票表决的监票人。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谢翔律师和董立群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广东德

赛律师事务所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
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
会、H股类别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会、H股类别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H股类
别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H股类别股东会对议案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2、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

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5-045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仙林大道99号星叶广场(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9

463,838,250

44.17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由董

事长江劲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王海刚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朱金宁先生、总会计师
何政武先生、总裁助理刘瑞先生、总裁助理束志峰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1,964,136

比例（%）

99.5959

反对

票数

1,273,012

比例（%）

0.2744

弃权

票数

601,102

比例（%）

0.129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1,914,936

比例（%）

99.5853

反对

票数

1,272,212

比例（%）

0.2742

弃权

票数

651,102

比例（%）

0.1405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1,894,935

比例（%）

99.5810

反对

票数

1,333,113

比例（%）

0.2874

弃权

票数

610,202

比例（%）

0.131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2,018,335

比例（%）

99.6076

反对

票数

1,776,113

比例（%）

0.3829

弃权

票数

43,802

比例（%）

0.0095

5、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2025年度续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1,579,536

比例（%）

99.5130

反对

票数

1,346,712

比例（%）

0.2903

弃权

票数

912,002

比例（%）

0.1967

6、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1,909,035

比例（%）

99.5840

反对

票数

1,273,112

比例（%）

0.2744

弃权

票数

656,103

比例（%）

0.1416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605,955

比例（%）

98.0843

反对

票数

1,238,413

比例（%）

1.2705

弃权

票数

628,802

比例（%）

0.6452

8、议案名称：在授权范围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1,835,136

比例（%）

99.5681

反对

票数

1,489,912

比例（%）

0.3212

弃权

票数

513,202

比例（%）

0.1107

9、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1,784,035

比例（%）

99.5571

反对

票数

1,341,913

比例（%）

0.2893

弃权

票数

712,302

比例（%）

0.153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1,739,335

比例（%）

99.5474

反对

票数

1,588,412

比例（%）

0.3424

弃权

票数

510,503

比例（%）

0.11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5

7

9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支付2024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报酬及2025年度续
聘的议案

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8,574,655

8,135,856

3,012,875

8,340,355

比例（%）

82.4916

78.2702

61.7381

80.2376

反对

票数

1,776,113

1,346,712

1,238,413

1,341,913

比例（%）

17.0869

12.9559

25.3768

12.9097

弃权

票数

43,802

912,002

628,802

712,302

比例（%）

0.4215

8.7739

12.8851

6.85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情况：南京栖霞建设集团建材实业有限公司、南

京星叶门窗有限公司、南京星叶建材有限公司、江苏成品家生活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东方
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南京星叶房地产营销有限公司、南京栖云置业顾问有限公司、南京枫林置
业有限公司均受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栖霞集团”）控制，栖霞集团为本公司
的控股股东，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栖霞集团、南京栖霞国资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和南京栖霞建设集团物资供销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360,
850,600股、3,996,000股和1,518,48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敏敏、彭红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

出席列席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533 证券简称：栖霞建设 公告编号：2025-019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田林路142号华鑫慧享中心2楼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5

1,711,738,818

68.27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丽虹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郝玉成先生、张君毅先生、罗丹先生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蔡云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8,564,418

比例（%）

99.8146

反对

票数

2,848,200

比例（%）

0.1664

弃权

票数

326,200

比例（%）

0.0190

2、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8,552,418

比例（%）

99.8139

反对

票数

2,862,000

比例（%）

0.1672

弃权

票数

324,400

比例（%）

0.0189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8,549,318

比例（%）

99.8137

反对

票数

2,855,300

比例（%）

0.1668

弃权

票数

334,200

比例（%）

0.0195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8,518,118

比例（%）

99.8118

反对

票数

2,860,100

比例（%）

0.1671

弃权

票数

360,600

比例（%）

0.0211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8,330,818

比例（%）

99.8009

反对

票数

3,056,000

比例（%）

0.1785

弃权

票数

352,000

比例（%）

0.0206

6、议案名称：关于为投资企业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8,545,178

比例（%）

99.8134

反对

票数

2,868,600

比例（%）

0.1676

弃权

票数

325,040

比例（%）

0.0190

7、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8,480,478

比例（%）

99.8096

反对

票数

2,866,500

比例（%）

0.1675

弃权

票数

391,840

比例（%）

0.0229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8,513,018

比例（%）

99.8115

反对

票数

2,873,700

比例（%）

0.1679

弃权

票数

352,100

比例（%）

0.02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7

8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

关于为投资企业提供贷
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
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
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及报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9,810,987

70,025,347

69,960,647

69,993,187

比例（%）

95.3455

95.6382

95.5499

95.5943

反对

票数

3,056,000

2,868,600

2,866,500

2,873,700

比例（%）

4.1738

3.9178

3.9150

3.9248

弃权

票数

352,000

325,040

391,840

352,100

比例（%）

0.4807

0.4440

0.5351

0.480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蒋毅、邹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

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0651 证券简称：飞乐音响 公告编号：临2025-017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7次会议决定，于2025
年6月20日（星期五）9:00召开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0日9: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20日，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6月 20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9:15－15:00。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可选择现场表决或网络投票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6、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2日。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
年6月12日，当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四川省宜宾五粮
液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宜宾发展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关联方将回避表决，也不可接受
其他股东委托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有关人员。
8、会议地点：五粮液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4年度报告

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与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2025年度全面预算编制方案

关于2025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
√
√
√
√
√
√
√

13.00

14.00

15.00

16.00

累积投票提案

17.00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8.00

18.01

18.02

18.03

18.04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

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曾从钦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华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张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肖浩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韩成珂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章欣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侯水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罗华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鲁篱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丁南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
√
√

应选人数
（6）人

√
√
√
√
√
√

应选人数
（4）人

√
√
√
√

（二）议案内容的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内容分别详见公司2025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或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6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六届监事会2025年第1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
与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关于拟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公告》；
2025年5月30日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7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制度专项公告。

（三）特别提示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审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宜宾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关联方将回避表决，也不可接受其他股东委托投票。

3、《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关于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四川省
宜宾五粮液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4、《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应
选非独立董事人数为6名；《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
举独立董事，应选独立董事人数为4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
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
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
交所审查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他人出席者，代理人需持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委托人身

份证（可是复印件）、股东资料以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出席现场会议报名登记时间：2025年6月16日 10:00-17:00。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请在上述报名登记时间内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提交登记资料进行报名，公司将
向报名登记成功的股东反馈参会确认信息。

3、登记地点：董事会办公室。4、现场参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5、公司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150号。
会议地点：五粮液多功能厅。6、联系电话：（0831）3567000
邮政编码：644007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的具体操作内容和格式见附件（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7次会议决议及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2.授权委托书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代码：360858。2、投票简称：五粮投票。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

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
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
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

合计

填报

X1票

X2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7.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

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②选举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8.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

其拥有的选举票数。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6月 20日 9:15，结束时间为 2025年 6月 20
日15: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本人(或本公司)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累积投票
提案

17.00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8.00

18.01

18.02

18.03

18.04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4年度报告

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与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议案

2025年度全面预算编制方案

关于2025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曾从钦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华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张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肖浩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韩成珂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章欣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侯水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罗华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鲁篱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丁南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备注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

√
√
√
√
√
√
√
√
√
√
√
√
√
√
√
√

应选人数（6）人

√
√
√
√
√
√

应选人数（4）人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被委托人：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有效日期：
委托人盖章（或签名）：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858 证券简称：五粮液 公告编号：2025/第019号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